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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大案出现“崭新”铜镜

2021年9月3日，洛阳市公安机关破获了李某等21人特大倒卖文物案，一举追回文物1000余件。其

中，一面“光鲜亮丽”的古代铜镜引起洛阳市瀍河回族区检察院（下称瀍河区检察院）检察官的注意。

“古镜怎么看起来如此干净？”2022年2月28日，该案被移送至瀍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官对海兽葡

萄镜崭新的外观产生了疑问。经查，2021年3月，长期倒卖文物的李某以300万元购得这面海兽葡萄镜。受

环境影响，海兽葡萄镜的表面出现了锈蚀物和划痕，李某便找到张某，委托其对海兽葡萄镜进行翻新。

在明知海兽葡萄镜来源非法的情况下，张某仍使用化学试剂对其进行除锈、抛光等处理。“翻新”后的海

兽葡萄镜被李某以600万元高价卖出。

李某、张某的行为看似修复，实则是破坏。“非法修复对海兽葡萄镜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经专家评

估，二人的“修复”不仅不利于文物的保存，还损害了文物的历史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对因买卖而破坏文物的行为人，除了追究其刑事责任外，还应追究其破坏文物的民事责任。该案线索很

快被移送至瀍河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2022年7月18日，瀍河区检察院以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

借助“外脑”明确损害责任

“海兽葡萄镜虽然已追回，但文物表面的重要信息再也无法找回，非法修复行为造成无法

用经济指标衡量的文物价值损失。”瀍河区检察院刚一立案就遇到了难题。以前，对违法行

为造成文物受损且可修复的情形，可以直接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修复费用；对违法行为

造成文物受损且不能修复的情形，由于文物损害的价值难以认定，无法要求违法行为

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瀍河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走访了文物考古专家、文

物修复专家、文物鉴定专家和法学教授，但得到的回答相同：针对可移动文物被

损害的价值评估，目前没有规范可以参照。

就此，瀍河区检察院向洛阳市检察院进行了汇报，两级检察院开始一体

履职。2022年7月20日，洛阳市检察院邀请洛阳市文物局、洛阳博物馆等

单位的专家召开会议，就如何解决文物损害价值认定及文物保护专业问题

展开研讨。经过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虽然无法认定涉案文物的损害

价值，但可以对损害造成的文物修复保护费用进行评估认定。

2022年9月1日，瀍河区检察院委托洛阳博物馆有关专家，对受损

海兽葡萄镜的修复保护费用进行评估，并决定以此作为提出公益诉讼

请求的依据。

2022年10月18日，瀍河区检察院将此案报送洛阳市检察院审

查起诉。经层报河南省检察院同意并履行公告程序，2022年11月

10日，洛阳市检察院依法向洛阳市中级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2023年5月16日，洛阳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为使文

物保护专业问题得到更好的阐释，洛阳市检察院还向法院申请，让文

物专家作为证人出庭。同时，洛阳市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文物

部门工作人员、河南科技大学师生代表等50余人到庭旁听。

2023年6月1日，洛阳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洛阳市检察

院提出的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全部予以支持，判令李某、张某在国家级

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连带承担文物修复保护费用约3万元。

“这是全省首例可移动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洛阳市检察

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负责人梁利超表示，该案的办理为类似案件的办

理提供了借鉴，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探索开展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公益诉讼工作，还为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积累了生动经验。

持续发力凝聚保护共识

案件判决后，公益诉讼检察官并没有感到轻松。“看到无法复原的海兽葡

萄镜，仿佛我们的肌肤被侵蚀一样难受。”梁利超说，如何持续跟进监督、筑牢文

物保护的法治屏障，检察机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23年7月，洛阳市检察院邀请相关行政机关人员、文物保护专家召开文物和

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座谈会，并聘请6名有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经历的人员为特

邀检察官助理和公益诉讼观察员，为今后开展工作储备了专业“外脑”，有效整合各方资

源。

同时，洛阳市检察院积极推进形成文物保护“大格局”，与相关单位共同制定了《关于建

立文物保护协作机制的意见》，进一步强化文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全市检察机关大力开展

文物保护普法宣传活动，通过发放相关宣传资料，让广大群众深入了解文物保护相关法律知识，积

极举报破坏文物的行为，共同参与到文物保护中。

“我们要持续加大办案力度。”洛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封勇表示，希望通过开展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工作，让

社会公众更深入地认识到文物的社会公益属性，认识到文物保护对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性，使社会公众

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文物保护事业中，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文物的格局。

《人民法院报》周瑞平 张俊杰

15岁少年王某出于好奇扮酷心理，

瞒着家长到一家刺青店文身，家长发现

后一怒之下代理王某将刺青店诉至法

院。近日，安徽省无为市人民法院对此

案作出判决，认为刺青店提供服务前既

未主动询问王某是否成年，也未在店内

张贴醒目的禁止未成年人文身的标志，

对王某的损失赔偿应承担主要责任。

2022年8月，王某在同学李某陪同

下到无为市某刺青店文身，店家在未主

动询问了解是否为未成年人的情况下，

当即收取王某300元刺青费用，并为其

在上臂处文了一个圆形图案。两个多月

后，王某的父亲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投诉，称店家未征得孩子监护人的同

意，擅自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经

市监部门调处，双方未能达成调解赔偿

的协议。此后，王某在父亲陪同下寻医

清洗文身，共花去各项费用6400余元。

2023年8月，王某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刺

青店返还文身费用300元，赔偿清洗修

复费以及精神损失费总计4万元。

被告刺青店对上述基本事实认可，

但辩称：原告王某本人当时并未告知其

未成年人身份，而王某的家长作为法定

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应该承担主要

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文身时系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其年龄、智力状

况、社会经验等，尚不能判断文身行为对

自己身体和人格利益带来的损害和影

响，原、被告之间的服务合同未经原告王

某监护人的追认认可，该合同不发生法

律效力，刺青店应当返还原告文身费用

300元。

法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

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后，有过错

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

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

责任。本案被告违反了《未成年人文身

治理工作办法》第四条“任何企业、组织

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文身”的

规定，同时刺青店作为社会义务主体，其

业务应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给

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刺青店提供服

务前既未主动询问王某是否成年，也未

在诉讼中举证证明提供文身服务时在店

内张贴了醒目的禁止未成年人文身的标

志，故行为上存在重大过错，对王某的损

失赔偿应承担70%的主要责任。

而原告王某的监护人，平时未能很

好尽到教育引导子女远离有损身心健康

的行为，且直到王某文身两个多月后才

发现其胳膊上的文身，系关心教育不够，

故对王某的损失应承担30%的次要责

任。法院综合认定原告各项损失8408

元。判决被告刺青店返还原告王某文身

费用 300 元，同时赔偿王某各项损失

5886元。

宣判后，双方均服判息诉，刺青店已

自动履行判决义务。

检察官就海兽葡萄镜案专业问题进行研讨检察官就海兽葡萄镜案专业问题进行研讨

少年好奇文身
家长愤然起诉

法院：刺青店承担赔偿责任

《检察日报》
刘立新 周晓东 苏晨

“我们会以延长文物寿命

为目标，制定相应的文物保护

修复计划。”近日，河南省洛阳

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再

次来到洛阳博物馆，与相关人

员就海兽葡萄镜的修复和管

理工作进行“回头看”时，文物

保护专家陈金龙介绍。

在工作台上，海兽葡萄镜

背面，高浮雕的瑞兽穿绕于葡萄藤蔓之中，相间的鸟雀、蜂蝶、花草栩栩如生，整体纹饰华美无

比，泛出的光泽十分夺目。然而，这面铜镜看似完美光泽的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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